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14 年 6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0 分 會議地點：管理學院一樓哈佛講堂 

項   目 內 容 時 間 

報到 
13:30-
14:00 

會議開始 
宣布出席人數（應到: 78 人 實到: 63 人） 

主席宣布開會 
14:00 

主席致詞 
14:00-
14:10 

上次會議決議案
辦理情形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辦理情

形。 
14:10-
14:15 

專案報告 
一、本校 114 學年學雜費調整申請案。 

二、本校新建學生宿舍收費定價案報告。 
14:15-
14:40 

工作報告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校校務重點工作報告，請參

閱第 75~90 頁。 
14:40-
15:00 

提案討論 

一、配合學校組織修正案，本校經校務會議通過之

各項法規包裹式變更事宜，提請討論。  

二、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提請討論。 

三、修正本校「教師服務規則」，提請討論。 

四、修正本校「學則」，提請討論。 

五、修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提

請審議。 

六、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提請審議。 

七、修正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提請審議。 

八、本校 115 學年度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停招」

與「學制停招」申請案，提請討論。 

以下案由需再經董事會會議審議 

九、修正本校「組織規程」，提請審議。 

十、本校「114 學年經費收支預算」案，提請審議。

15:00-
16:18 

臨時動議 
16:18- 
16:21 

散會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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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14 年 6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00 分 

會議地點：管理學院一樓哈佛講堂 

會議主席：呂校長明峯 

出 席 者：詳如電子簽到紀錄。 

紀    錄：張語嫆 

壹、主席致詞

各位校務委員們好，首先對全體行政人員的努力表達高度的肯定，經

過大家共同努力，本學期各項指標都呈現「正成長」。其中最顯著的成果

是「高教深耕計畫」增加 1,700 萬元，證明全體同仁辛勤付出的成果。同

時，學校也改善境外生招生的行政缺失，並獲得教育部正面回覆，使得

3+4僑專班、2+2雙聯學制及日本國際生等，都能順利入學。至於國際產專

班的部份，則有待教育部實地訪視後開放。期許大家為學校的永續發展持

續加油，因議案眾多就不再贅言，請直接進入本次的議程。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辦理情形

113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紀錄業經校長電子簽核後，於 114年 5

月 21 日以電子郵件傳送委員知悉，並將會議紀錄公告於本校校務行政資訊系

統。該次決議案辦理情形如下： 

案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及辦理情形 

一 

本校申請增設「技術型高

中與科技大學合作3+2新

五專模式專班」日間部二

年制專科班及進修部二

年制學士班，提請討論。 

研究發展處 

決 議：照案通過。 

辦理情形：轉送教務處業於 114

年 5 月 28 日明新(教)字第

1140006209 號函報教育部。 

參、專案報告 

一、專案報告：本校 114 學年學雜費調整申請案。 

報告單位：財務處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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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教育部 114 年 5 月 12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42201073 號

函，有關 114 學年度大專校院學雜費收費基準案辦理。 

二、 為合理反映辦學成本，維持財務健全，確保教學品質與校

務永續發展。 

三、 本校 114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各學制申請調漲幅度為

0.7%。 

四、 此案業於114年 6月 3日及 114年 6月 9日提經行政會議、

學生公聽會等會議通過，並將於 114 年 6 月 29 日前，完成

報部申請程序。 

五、 學雜費調整作業相關時程，請詳附件。 

二、專案報告：本校新建學生宿舍收費定價案報告。 

報告單位：財務處 

說    明： 

一、 為保障及提升本校學生住宿品質與安全，本校自 110 學年

起興建學生宿舍，將於 114 學年完工，並提供學生申請入

住。 

二、 本校新建學生宿舍之收費標準，以保障學生住宿安全與品

質，減輕同學經濟負擔，並兼顧同學權益等非營利原則而

制定。 

三、 為反映新建宿舍維運成本，避免經費受排擠，擬訂定合理

之收費標準，以確保宿舍收支合理，維運穩定。 

四、 校方與學生以信任且充分溝通原則，將宿舍興建及維運成

本資訊透明且公平合理攤計於宿舍收費標準中。 

五、 宿舍收費標準，因應環境物價及維運成本需要訂定，以維

持宿舍住宿品質之永續與穩健。 

六、 本校新建學生宿舍定價案業依規定，提經「行政會議」暨「學

生公開說明會議」通過，賡續完成陳報教育部作業。新建學

生宿舍收費標準定價相關資料，請詳附件。 

肆、工作報告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校校務重點工作報告，請參閱第 75~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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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論 

案 由 一：配合學校組織修正案，本校經校務會議通過之各項法規包裹式變

更事宜，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處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4 年 2 月 27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140020093

號函准予核定之組織規程。  

二、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異動之單位更名或廢止及調整單位歸屬後，

包括： 

1.原入學服務處「選才辦公室」、「教育行銷組」改隸屬教務處

二級單位，「教育行銷組」並更名為「教育行銷中心」。

2.原「入學服務處」裁撤，刪除「入學服務處」及原二級單位「行

政教育組」。

3.原「國際專修部」及原二級單位「外籍暨僑生輔導中心」、「華

語文教學中心」改隸屬國際事務處二級單位；國際事務處刪除

原二級單位「境外招生中心」。

4.圖書資訊處下增設「人工智慧與網路維安組」。

三、 本校行政會議權責法規，請依上述組織異動修正。 

四、 各行政單位、學院、系、所、科、學程轄下之各項法規內容之

名稱，若不涉及規範之變更，採包裹式變更，統一更名事宜，

請單位於法規歷程內註明「中華民國 114 年 6 月 11 日校務會議

通過」。 

五、 本案通過後，請各單位於 114 年 7 月 31 日前依修正法規，簽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力資源處 

說    明： 

一、 配合教育部訪視，檢核本校兼任教師現行資格審定，有關「升等」

處理程序尚未完備，辦理升等業務恐窒礙難行，刪除兼任教師

升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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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改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正

聘約。 

三、 刪除兼任教師鐘點費附表、增列聘期及聘書繳交相關規定。 

四、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已於 114

年 02 月 14 日經法務處審閱，請參閱第 9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修正本校「教師服務規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力資源處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 114 年 2月 27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44200610 號書函辦

理，刪除「超過規定部分視同義務教學」等字，以符合教育部規

定不得約定事項。 

二、 配合各系排課需求及管理一致性，調高兼任主管職務超鐘點數，

統一規範教師超支鐘點時數。 

三、 經法定程序完成修法後，自 114 學年度起實施。 

四、 本校「教師服務規則」修正草案及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第1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修正本校「學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來函規定及本校現況作業，修正「學則」部分條文。 

二、 本校「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於 114 年 3 月 3 日經法

務處審閱，於 114 年 3 月 19 日教務會議及 114 年 4 月 8 日行政

會議通過，請參閱第20 頁。 

決    議： 

 

 

案 由 五：修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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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學校組織規程修正，依實務運作，修正委員人數。 

二、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已於114 年 4 月 16 日經法務處審閱，請參閱附第3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六：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說    明： 

一、 因應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違反「菸害防制法」懲處參考指引修訂請

參閱附件二，第40頁。 

二、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已於114年 4月

22日經法務處審閱，請參閱附件第4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七：修正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說    明： 

一、 擬修正辦法以符合現況運作。 

二、 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已於 114 年

4 月 8 日經法務處審閱，請參閱附件第4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八：本校 115 學年度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停招」與「學制停招」

申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協調單位：工程學院 

說    明： 

一、 本校工程學院「風力發電學士學位學程」擬申請「停招」，如附件

第 55 頁。 

二、 上述申請案經114年 6月 3日行政會議審議通過，並依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辦理。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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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辦理應屆畢業生（EASY TEST）外語能力畢業門檻線上考試：多場。 

6. 持續辦理全校中、英文及通識課程之 114-1 開課審核、教學品保及學分抵免

認列，以及教學師資新續聘業務。 

 

(三) 結合教育部 ilink、雙語、生命教育及心理健康促進..等計畫資源，辦理活動包

括： 

1. 辦理全校（含跨域）型之師生專題演講、研習及教師成長團體，各系列主題

包括：與 AI共舞、閱讀與性別、數學美術館、創意邏輯、英語主題名人講座、

EMI英語師生增能及 iLink大師講座..等，共 16場。 

2. 辦理全校型之學生競賽活動，包括：高斯獎數學競賽、風崗盃國語文朗讀比

賽、微積分數學競賽、SDGs生成式 AI英語海報競賽，共 4場。 

3. 與國際事務處合作辦理「Globe Café全球咖啡館」跨文化交流活動。 

4. 製作 iLink計畫「半導體科普知識 30問」教材書籍。 

5. 與公共關係處合作製作雙語教育中心資源與計畫成果影片。 

 

(四) 配合教育部 114年提升大學通識教育（iGER）計畫，執行工作包括： 

1. 完成填報「全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推動調查表」及「資訊科技素養教育學校

自評表」（2月）。 

2. 籌備聯絡 iGER計畫團隊行動諮詢服務來訪會議事宜（6/27，週五）。 

 

(五) 持續執行各項計畫，包括：教育部 iLink 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第

二期)、教育部雙語化學習計畫-普及提升學校(第二階段)、教育部 113-114年雙

語數位學伴計畫、教育部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實施計畫(第二期-初

階)(114年-115年)、教育部 114年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及各項產學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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